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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針對國史館建置之「史料文物查詢系統」以及

「數位檔案檢索系統」，使用者僅能於線上查詢檔案文書之目錄

，對於已數位化的檔案文書仍必須親臨指定地點方能閱覽，而在

「數位檔案檢索系統」中更規定，相關檔案文書不得以包含列印

等方式加以重製，諸多限制對於研究者造成相當不便，有違當初

數位資料庫建置之目的，爰此，建議將館藏已數位化的檔案文書

，直接開放線上閱覽及列印服務，以便利研究者使用，使館藏之

檔案文書發揮其最大效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史館所建置之「史料文物查詢系統」，係將館藏檔案文書之目錄建檔供研究者查詢之用

，然而，不論研究者所查詢之檔案文書是否已數位化，使用者都必須親自到國史館方能閱

覽相關資料，使用上有欠便利。 

二、國史館與國立台灣大學合作建置之「數位檔案檢索系統」同樣僅提供目錄檢索，無法線上

閱覽數位化後的圖檔，必須親臨上述兩處方能閱覽。雖然，目前該檢索系統已自今年 1 月

起開放部分檔案得以線上閱覽，惟仍屬少數。此外，根據該檢索系統的「閱覽規則」，使

用者不得以包含列印在內等方式進行檔案重製，大大限制使用者的便利性。 

三、數位資料庫建置的目的本在藉由數位化技術保存資料原件，避免資料因使用者多次翻閱而

受損，並藉此提供更便利的檢索及閱覽環境，以促進學術研究的能量，然而，不當的限制

反而造成研究者的困擾，身為主管國史編纂的國史館在這方面自應提供最便利的使用環境

，以促進國史研究之發展。 

四、參考隸屬國史館下的台灣文獻館所建置之「行政長官公署檔案」、「省級機關檔案」資料

庫，不但開放線上閱覽檔案，而且也可以列印檔案，頗受學界好評。 

五、綜上所述，請國史館研議修正「史料文物查詢系統」及「數位檔案檢索系統」使用方式，

將已數位化的檔案文書直接開放線上閱覽及列印服務，以便利研究者使用，使館藏之檔案

文書發揮其最大效用。 

（八）本院李委員昆澤，針對早年黨國不分的年代中，中國國民黨的黨

務發展與國家發展之間實具有密不可分之關係，其黨史資料在性

質上亦與「國家檔案」無異，爰此，建議主管國家檔案徵集的國

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與中國國民黨黨史館協商，就該館所藏

與國家歷史發展密切相關之檔案文書予以徵集以妥善保管以便利

全民使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
